固定资产管理制度
[bookmark: _GoBack]为切实管好用好学校的固定资产，确保学校固定资产的安全，保障学校固定资产的正常运转,建立学校固定资产科学、规范的管理秩序，落实管理责任制，不断优化学校固定资产的资源配置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稳步发展，特制定本制度：
一、各团队都要确定一名兼职固定资产管理人员（班级由班主任兼任，各团队有团队分管领导兼任），管好用好学校的资产。
二、学校固定资产属于学校共有资产，一般情况下不能外借，如遇特殊情况凭单位介绍信，经分管校领导批准，校长审核，并报总务处备案。如有损坏，应照价赔偿。
三、定期检查学校校舍，发现问题及时维修，做好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点工作。
四、固定资产管理人员调动时，必须办理交接手续。
五、认真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冻、防腐工作，把固定资产的破损度降到最低，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。
六、新添固定资产要严格按照流程及时入账，没有入账之前不得借用。
七、报废资产处置要严格履行资产报废审批流程，报请计财科、国资局审批并有资产处置评估公司评估处置资产价格，资产处置后及时从平台删除，资产处置资金一律上缴国库。
七、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者应贯彻艰苦奋斗、勤俭办事业的精神，要积极开展修旧利废，做到少花钱多办事，物尽其用，减少闲置和浪费，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作用。
